
蚌埠医学院 

临床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为了适应医学模式转换,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更好地服务医疗卫生事业,按

照国务院学位办临床医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要求，从硕士学位研究生的

知识、素质、学术能力、学位论文等方面，制定蚌埠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学术学

位授予标准。 

一、基本知识要求 

1、系统掌握医学基础知识，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生、发展演变规律和

诊疗等临床医学知识；熟悉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系统掌握所在学科方向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了解所在学科的科

研方向、发展趋势、研究前沿和临床热点；掌握所在学科的各种疾病的发病机理、

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和处理以及常用药物分类、作用特点和临床应用的知

识。 

3、临床医学硕士生必须在毕业前至少修满 26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少于

16 学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 6 学分，学术活动不少于 2 学分，教学工作与临床

实践 2 学分。 

二、基本素质要求 

l. 思想政治素质。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

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具有献身医学科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积极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 

2.学术素养。具有献身科技、服务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具备从事临床医

学科研的能力和专业素质；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能够及

时更新相关研究方向知识，了解最新前沿发展动态，具备一定的学术潜力；遵守

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研究伦理等方面的规范；遵守动物实验、实验室安全和

临床实验等方面的指南、法规、法律等。  



3.学术道德。 养成严谨求实、科学创新的态度，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社会

公德，保护知识产权，尊重他人劳动权益，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遵守

医学伦理规范。 

三、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 

具备有效获取临床医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能力。能通过查阅大量专业书

籍获取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和临床诊疗所需的基础理论知识、临床技能知识和科

学研究方法；能通过阅读本专业学术期判和文献资料、査阅相关的文献数据库获

取相关学科的前沿知识，追踪相关研究领域国内外最新进展；能通过实验方法和

实验技术的学习选择实验方法、设计实验路线和方案。还应具备较强的自学能力，

并善于总结与归纳。  

2.科学研究能力 

具备对临床医学前沿领域进行初步探索研究的能力。能根据已有的医学知识

和临床经验，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批判性评价，进而提取正确有用信息以

指导今后研究；具有选取课题方向、设计实验方案和统计分析实验结果，并撰写

论著及学位论文的能力；能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指导自己开展科学研究和提高临

床诊疗技术水平，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熟练掌握并能正确应用医学常规的实验

方法和实验技术。 

3.实践能力 

具备从事临床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基本方法。在导师指导下参加专业课的教学

工作，熟悉临床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有较强的临床分析和思维能力，能全面、

系统、准确的询问病史，并规范完成体格检査，熟悉各科常见诊断治疗操作常规，

掌握本专业常见病诊断处理的临床基本技能，具有对本专业急、难、危、重症的

初步处理能力；能及时完成日常临床工作记录，病历书写规范。 

4.学术交流能力 

具备良好的学术表达和交流能力。能够流畅的将个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学术报



告、发表论文等形式与同行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较强。 

5.其他能力 

具备熟练使用从事本学科专业科研和临床实践必要的工具性知识的能力；具

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医患沟通技巧；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

练地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能用外文撰写论文摘要，具有一定的听、读、说、写

能力。 

四、学位论文要求 

1.选题要求。在充分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专著等基础上，在导师的指导下，

确定选题，完成开题报告。选题应遵循科学性、创新性、可行性。选取课题应具

有潜在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意义。 

2.学位论文形式。学位论文撰写应符合学院有关标准，保证论文的规范性。 

3.学术水平要求。学位论文应能表明作者已系统掌握本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和

专业知识，掌握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基本具备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承

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的研究结果应对本领域临床工作具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和借鉴意义，且条理清楚、表达准确、数据真实、分析科学、结论合理。 

4.论文评审要求。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进行预答辩，完成论文修改，通过学

校组织的“双盲”评审后方能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五、学位申请与授予 

1、申请条件 

完成学校临床医学硕士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各项要求。 

完成学位论文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在统计源期刊，以第一作者（蚌埠医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与学位论文

内容相关的论著一篇。 

2、学位授予 

学位授予工作按《蚌埠医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组织实施。 


